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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人”）作为浙江福莱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莱新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交所主板上

市项目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对福莱新材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福莱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15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0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20.43 元/股，应募集资金总额 612,900,000.00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82,268,702.32 元

（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 530,631,297.68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

全部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1]202 号）验证。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开立了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公司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总

部综合大楼建设项目 
61,363.36 47,063.13 

2 补充流动资金 8,000.00 6,000.00 

合计 69,363.36 53,0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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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8 月 15 日，公司“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总部综合

大楼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合计 22,425.34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合计6,000.00万元，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26,662.83万元（含利息收入等），

其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万元。 

三、变更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和原因 

（一）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后的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率，优化投资布局，公司通过分析该项目实

施的内外部情况，从审慎投资和合理利用资金的角度出发，拟将“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

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总部综合大楼建设项目”中暂未使用的 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

于建设“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福莱新型材料项目”，新募投项目实

施地点为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行村镇丁字湾智能制造产业园。 

本次变更共涉及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将用于新项目一期、二期的设备

投资，占募集资金净额 53,063.13 万元的 37.69%。 

本次变更调整前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名称 

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

产基地及研发中心总部

综合大楼建设项目 

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

产基地及研发中心总部

综合大楼建设项目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公司福莱新型

材料项目 

实施主体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公司（以下简称

“烟台分公司”） 

实施地点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

庄镇清凉村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

庄镇清凉村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行村

镇丁字湾智能制造产业园 

项目总投资 61,363.36 61,363.36 41,000.00 

拟用募集资金

金额 
47,063.13 27,063.13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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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生产线及附属

设备设施 

项目包括 30 条涂布生产

线、10 台分切生产线以

及附属设备设施 

项目包括 24 条涂布生产

线（含搬迁改造产线）以

及附属设备设施 

一期拟新增 25 条涂布生产

线 23 台分切生产线（含搬

迁改造产线）以及附属设备

设施；二期拟新增 16 条涂

布生产线和 16 台分切生产

线（含搬迁改造产线）以及

附属设备设施 

预计产能 52,000 万平方米 52,000 万平方米 
一期 40,000 万平方米； 

二期 25,000 万平方米 

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 6 月 30 日 

一期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二期 2025 年 6 月 30 日 

注：本次未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总部综合大

楼建设项目”剩余新设备购置投资，不足部分公司将以自有及自筹资金满足。 

（二）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原项目计划投资情况 

原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投资额为 61,363.36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47,063.13 万元，包括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产基地部分拟新增 30 条涂

布生产线、10 台分切生产线并新建立体仓库以及研发中心总部综合大楼建设。预计项

目满产后新增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产能 52,000 万平方米；计划建设期为 1.5 年，回收期

（税后）（含建设期）7.51 年。 

原项目的建设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名称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1 土地投资 1,627.50 2.65% 

2 建筑工程 15,389.70 25.08% 

3 设备投资 32,564.77 53.07% 

4 预备费投资 2,397.72 3.91% 

5 铺底流动资金及研发费用 9,383.67 15.29% 

合计 61,363.36 100.00% 

2、原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及项目实施进度安排，原募投项目于 2023

年 6 月 30 号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设备安装阶段按五期分批投入，第一期设备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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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进度已投产。截至 2023 年 8 月 15 日，“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总

部综合大楼建设项目”的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合计 22,425.34 万元，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合计 26,662.83 万元（含利息收入等），其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万元。 

（三）变更的具体原因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为了更好发挥产业链一体化优势，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

决定将原募投项目用于建造广告喷墨打印材料和标签标识印刷材料业务的地块，现规划

主要用于建造标签标识印刷材料业务，并承接标签标识印刷材料部分搬迁生产线。随着

生产线工艺改进，为了达到提高生产效率及保障产品具备市场竞争力的目的，公司拟对

设备进行改进，具体改进措施包括：提高车速、产线加宽、烘箱加长等。因此本项目在

规划产能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线的投入由 30 条变更为 24 条，具备合理性。此外，随着

烟台富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顺利投产，考虑到上下游产业链整合，广告喷墨打印材

料业务转移至烟台分公司将会对产品成本更有优势，烟台分公司为未来广告喷墨打印材

料业务的发展主体。为了打通上下游材料的“无缝对接”，通过原材料仓与成品仓合二

为一的设计，以及产品内芯“以塑代纸”的优化方案等系列措施，将大幅度降低运输和

包装等成本，更好的发挥产业协同效益。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后，将加快烟台分公司的建

设进度，项目实施内容更符合烟台分公司的业务定位。 

本次募投项目的变更，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促

进公司各项业务的协同有序发展，提高公司整体的核心竞争力。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

提升公司的整体运营效率，符合整体行业环境变化趋势及公司未来发展需要。经过审慎

研究和综合判断，决定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将原募投项目资金部分尚未使用的

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建设烟台分公司项目。 

（四）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1、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福莱新型材料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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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建设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行村镇丁字湾智能制造产业园 

（4）项目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 

新项目主要用于建设厂房及配套设施，一期用地面积约 100 亩，拟投资建成年产 4

亿平方米广告喷墨打印材料生产线；二期用地面积约 58 亩，拟投资生产 5 万吨 PVC 膜、

2 亿平方米新能源车身贴及 5,000 万平方米环保防水背胶 PP 等产品。 

（5）项目建设周期 

新项目计划一期建设期为 2 年，预计 2024 年四季度投产；二期建设期为 2 年，预

计 2025 年二季度投产。 

（6）项目资金来源 

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用于设备投资，不足部分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资金和自筹资金。 

（7）项目预计经济效益 

经测算，新项目完全达产后，一期内部收益率 22.87%；二期内部收益率 20.30%。 

（8）建设投资构成 

1）新项目一期投资构成 

序号 工程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比例 

1 固定投资 23,522.11 90.47% 

1.1 土地购置款 
7,969.11 30.65% 

1.2 工程建设款 

1.3 设备投资款 
15,553.00 59.82% 

1.4 安装工程款 

2 流动资金 2,477.89 9.53% 

合计 26,000.00 100.00% 

2）新项目二期投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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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比例 

1 固定投资 13,000 86.67% 

1.1 土地购置款 
6,500 43.33% 

1.2 工程建设款 

1.3 设备投资款 
6,500 43.33% 

1.4 安装工程款 

2 流动资金 2,000 13.33% 

合计 15,000.00 100.00% 

2、项目目的及必要性 

广告喷墨打印材料主要用于户内外广告业数码喷墨印刷，是广告内容的承载体。以

塑料薄膜或片材为基材经过电晕、涂布、烘干、复合、分切等工序，生产出可以进行数

码喷墨印刷的户内外广告承印材料，喷绘图像写真生动，具有耐候性、抗拉伸性、剥离

强度好、抗撕破性优异等特点，是优良的户内外广告宣传用耗材。产品包括背胶 PP、

海报 PP、相纸、PVC 硬片、灯片、车身贴、冷裱膜等产品。广告喷墨打印材料主要制

造工艺是“涂布”和“分切”。“涂布”又可细分为“配胶、涂层、复合”等工序，“涂

布”工艺的自动化程度，决定了“涂布”各工序的连续性水平，新项目“涂布”工艺自

动化程度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涂布”精密度高，可生产微米级厚度的功能性胶带，并

具有生产规模大、产品质量稳定、生产效率高等特点。 

“分切”可以细分为“分切、贴标、包装”等工序，各工序独立性强，目前，“分

切”流程自动化水平相对较低，人工依赖程度高，品质稳定性差，废次品率高。随着人

力资源成本的持续上升，技术工人缺口增加，对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的“分切”工艺流

程的自动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 

新项目实施将显著提升“涂布”工艺的自动化水平，实现“分切”工艺各工序自动

化生产，将“分切、贴标、包装”等工序一次性连续完成，提高了生产效率，保证了产

品质量，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项目技术水平先进，经济效益良好。加快项目建设很有

必要。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新项目规划理念先进可行，实施方案合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将建成

技术领先、服务一流的集研发、生产、营销等功能于一体的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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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项目建设方案合理，新项目拟购地周边设施完善、交通便利；新项目在环

保、安全、消防等方面可以符合国家和山东省的相关要求。 

（3）新项目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行村镇丁字湾智能制造产业园，区位优势显

著。且新项目实施对于优化区域环境、提升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4）新项目财务评价计算结果表明，项目财务盈利能力强，抗风险能力强，并有

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的建设具有可行性。 

综合来看，新项目完成后将极大地改善地区工业生产能力，提高服务质量，优化制

造业产品结构，带动区域经济向智能化、信息化方向提升，对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就业、

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四、有关部门审批情况说明 

新项目一期已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办理了立项备案、土地购置、环评审批、建设规

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工作；新项目二期已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办理了立项备案、

土地购置，其他前置审批工作正在办理中。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其他

相关手续。 

五、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的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将设立新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将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将从原募集资金专户转入新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中，后续烟台分公司将与保荐人、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将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烟台分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六、相关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功

能性涂布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总部综合大楼建设项目”暂未使用的部分募集资



 

8 

金 20,000.00 万元变更投入到“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新型材料项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公司基于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和公司发

展战略进行的必要调整，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的事项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论证，并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本次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我们

同意《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及公司长

远发展考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对

募投项目作出的变更，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福莱新材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经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并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人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本

次变更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